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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言
四部福音都描述耶穌和天主的關係是「父和子的關係」（若1:14; 5:19-40），最明顯的是《馬爾谷福音》中耶穌稱天主為「阿爸！父啊！」（谷14:36）。是阿拉美語的音譯，是當時小孩對自己的父親的親密稱謂。耶穌在革責瑪尼山園祈禱時，稱天主為「阿爸！父啊！」是表示祂對天主的絕對服從，就如小孩對父親的純真的愛的表達。是意味著一種最親密的關係(註一)。這個名詞只在新約中出現了三次：兩次在保祿書信（迦4:6；羅8:15）一次在福音（谷14:36）。保祿用的明顯是引用禮儀的方式是基督徒被聖神的感動，而情不自禁地稱呼天主為「阿爸！父啊！」。
耶穌稱天主為「阿爸！父啊！」是祂自己的自我意識，覺知和認識自己；在祂一生的過程中相當一致，沒有太大的改變。耶穌以行動表現祂與天主之間的親密關係，這方式是祂所特有的，是其他的人所沒有的(註二)。由此可知耶穌是多麼的愛天主父，並希望祂的跟隨者也能學習祂去愛和認識天主父。耶穌一生是按照天主聖意而行走，並為光榮天主而工作（若17:1-4）；耶穌基督的來臨是承行天父的旨意（希10:5-7）。面對死亡時，祂也如同小孩子般去依靠和信賴天主父的安排（瑪26:39；谷14:36；路22:42）。
耶穌愛天主是融合了天主的愛，二者合二為一，耶穌在天主內；天主也在耶穌內（若17:21）。這篇論文就是從猶太人傳統的愛天主，和福音中不同的記述去看耶穌怎樣的以稚子的愛去愛天主，並和天主父合二為一。全文主要分為三部份：第一部份分析猶太人對天主的愛；第二部份分析耶穌對天主的愛；第三部份是全文的結論。
第一章 猶太人對天主的愛
A 猶太人的信仰
直到今日，以色列民族仍舊是世界上信仰生活最堅強的人民。雖然他們國破家亡，已經歷了兩千多年，流亡世界各國，遭受逼害放逐，但他們仍生存到今日，且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上，來重建自己的國家。他們信仰生活的動力，一方面在於一部聖經（亦即舊約），由於他們堅信聖經內所記載的一切，是他們祖先與天主往來的經驗。另一方面，這兩千年來，不斷有研究及教導聖經的師傅或稱辣彼（Rabbi），把那些經驗和信仰生活，教導給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團體，訓示他們也體驗到天主對他們祖先的召選和恩愛，以加強他們的信仰生活。
天主召選梅瑟來拯救作奴隸的以色列人離開了埃及，回到天主預許的地方去，在西乃曠野中組織了以色列人，訂定法律和為建立一個有組織的民族。天主在山上向梅瑟顯示了「雅威」的名字，以堅固他的信心。他率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。在這事件中，不但梅瑟、大司祭亞郎、日後奉命帶領以色列進入福地的若蘇厄，乃至全以色列人都體驗到了天主的大能和威嚴。天主以這些奇蹟和異事向以色列人要求的，就是信賴他是唯一的天主。運用各種奇蹟救以民出離埃及的天主，在西乃山下藉梅瑟隆重地訂立了天主與以色列人之間的盟約。從此，以色列人因著這一神聖的盟約而感覺到：他們與天主之間有了一種特殊的關係。於是，天主令梅瑟訓示以色列人說：「你們親自見了我怎樣對待了埃及人……將你們帶出來歸屬我。現在你們若真聽我的話，遵守我的盟約，你們在萬民中將成為我的特殊產業……」（出19:3-5）。
據《申命紀》記載，以色列人奉獻初熟的家畜或農作物，司祭由奉獻者手中接過祭品，放在祭台上之後，向天主縷述他們祖先所蒙受的恩惠（申26:5-19）。這段禮儀經文，是以色列人在聖殿行祭獻時必定誦念的，以緬懷天主召選、拯救和照顧的三大特恩。這三大特恩，應當世世代代向他們的子子孫孫傳述下去。由於這種傳述，已深深地印入了以色列人民的心坎。因此，他們從小就獲得了與他們祖先同樣的體驗和同樣的信仰。凡是聖經所記載的，他們都深信不疑。
在以色列人的許多經文中，有一篇稱為「示瑪」(Shema)記載在《申命紀》內（申6:4-9），是天主吩咐以色列人常聽從天主，惟獨愛他的訓令。對這個訓令，他們亙古以來，經過耶穌時代，一直到今天，仍舊不斷誦念的經文。因此，以色列人的信仰基礎，就是要聽從雅威的命令，信他是唯一的真神，遵守他的一切誡命和教訓，惟獨朝拜他(註三)。
B 猶太人對天主愛的基礎
愛慕天主並遵守法律是猶太人愛天主的基礎。人有敬愛天主之義務，因為天主造生了他，且是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樣造生了他（創1l:26-31）。一些聖詠美麗的篇章，作者很熱誠地表達了他對天主所懷的感恩之心和孺慕之情，因為全能的造物主，有如慈父照顧萬有，而特別關懷人子（詠8；108；104）。聖詠作者常說出一些感人肺腑的話，如：「願我的頌辭使他樂意，我要常在上主內歡喜」（詠104:36）。這句話無疑是可以表達舊約時代虔誠者（Hasidim）的情懷和志願。此外，以色列民應敬愛天主，因為天主為他們作了層出不窮的「奇事」，即所謂「偉大的事」（詠105；106；107；友16:1-21；多13:1-8）。尤堪注意的是：「我頌揚我的天主，我的靈魂欣悅於天上的君王」（多13:9）。
可是，以民應愛天主最大的原因還是盟約，即天主在西乃山結立盟約時，對以民表示的愛：「凡愛慕我和遵守我誡命的，我要對他們施行仁慈，直到他們的千代子孫」（出20:6）(註四)。由以上所引用的經文，可看出以色列民所以應當愛天主，是因為天主揀選了他們作為自己的產業，自己的民族（出19:5, 6；申7:6-7；詠33:12），與他們訂立了盟約；同時以色列民還愛天主的愛，不是一種感情，而是一種英勇的服從，因為愛天主即是等於遵守天主的誡命。這樣的愛是第一而且最大的誡命，同時也是包括一切宗教義務的誡命；誰實在愛天主，也愛天主的居所（詠26:8），愛天主的法律（詠119），對他常依賴（申10:20），常感激（申8:1-10），常相信（創15:6；撒上14:6；撒下24:14）(註五)。
對於以色列民的法律也就是梅瑟的法律（Torah），他們應為這法律就是天主啟示的成文法。這個法律僅存於《梅瑟五書》裏：包括由世界的初期到梅瑟死亡的這段描寫天主計劃的神聖歷史，其中穿插著許多法律條文。這些條文的歷史背景有創造（創2:2-3），諾厄盟約（創9:1-7），亞巴郎盟約（創17:9-14），出埃及（出12:1-28, 43-51），西乃盟約與曠野的流浪(註六)。這些立法包括各式各樣的資料，因為法律規範天主子民生活中的各領域。有倫理規則－－這在十誡裏特別明顯（出20:2-17；申5:6-21）－－表示向人民良心提出最基本的要求，而其正確與堅定性的高水準，都是外邦哲人所未達到的。有散見於各種書中的法典來規範人民生活的各種制度（家庭、社會、經濟、法庭……）。最後還有規定以色列人崇拜的法令：禮規，司祭，舉行禮儀的條件（取潔規則）。沒有一件事出自偶然；既然天主的子民有一個來自天主特殊結構的國度，那麼即使這一國度的現世制度，也是屬於成文的宗教法。
不但法律的種類不同，就連條文的文學也有種類分別。有的是個案性的（出21:18），這類條文是東方古代民族的法典所習用的一種：即由累積裁判案例而形成的。有的使人想起在重訂盟約的禮儀中，對不守盟約者所申明的一般詛咒（申27:15）。有的是斷然的誡命（如十誡），天主藉此暗示他的子民其旨意的所在，都是直接的命令。最後有一些命令接近智慧的訓誨（出22:25ff）。就整體來說，仍以誡命為法律的主流。因此，以色列的法典與其他的法典截然不同，因為後者特別是彙集裁判案例的集合，而前者則以是以天主的名義所頒佈的有約束力的教誨。基於這種龐雜，舊約裏面的法律便有各種不同的名稱：法律、作證、訓誨、誡命、判決、天主的旨意、天主的言語、天主的道路（詠19:8-11; 詠119），由此可見，這法律完全超乎人類立法的界限。而法律與盟約有著密切的關係，說明在以色列民族中，除梅瑟的法律之外，沒有其他法律。因為以色列的結構，完全建基於盟約，而盟約的中間人是梅瑟；所以，梅瑟也是天主藉盟約，向其子民宣示他的要求的中間人（詠103:7）。因此，所有法律經典，都置於梅瑟口中，和梅瑟在西乃山停留時的口述範圍內。十誡（出20:1-17）和盟約法典（出20:22-23:33）就曾由《申命紀》重述和補充（申5:2-21; 12:1-28:69）。《申命紀》指出第一條誡命是愛上主，其他的誡命都是以此條為依歸（申6:49）。聖德法典（肋17:1-26:46）以效法聖德的為主題，綜合一切法律(註七)。
C 猶太人愛天主的方式
這方式可在《申命紀》第六章（希伯來原文）找出猶太人愛天主應有的模式（申6:4-5）：





原文意思應為：「聽！以色列，雅威是我們的天主，上主是唯一的。同時你要愛上主，你們的天主，是用你全部的心和你全部的身體(註八)和你所有的一切」。以色列民的宗教基礎是建立在天主愛情之上的(註九)，是天主對聖祖所表現的特別恩愛，召叫了他們，並簡選了他們的後代，作為天主的子民。這一切都是天主特殊愛情的表現。而以色列民還天主的愛的具體表現就是忠心不貳地遵守天主的誡命。「示瑪」就成為以色列民的信經，他的核心部份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，承認只有一個天主（申6:4-9; 11:13-21；戶15:37-41），這是關於唯一真神最有力量權威的肯定說法，除天主之外沒有別的神明。正因如此，以色列民應該全神貫注地去愛慕上主天主，就是全用全部的心、全部的靈魂和人所有的一切去愛慕天主。這裏所強調的，並不是面對無限全能天主的懼怕之情，而是愛情的彼此交往。天主對以色列民表示了愛情，以色列民有責以愛還愛。這個對天主愛情的最好證明，是誠心實意地遵守天主誡命(註十)。「示瑪」是猶太人全部聖經中最神聖的一段，特別是開始的二句說話（申6:4-5）。梅瑟奉天主的命令，頒佈了這條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的命令。這命令不外是遵守法律和聽從先知的教訓（瑪22:40）。「愛天主」，不是要人以感情、以口頭，而是以行動，表示人對天主的服從和信仰。因此，十誡的第一誡是：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……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……」（出20:3）。人對天主的欽崇和恭敬是在服從他的命令；人若遵守了天主禁止性的命令，就是愛天主的人，亦即：「凡愛慕我，是遵守我誡命的人」（出20:6）。又人若愛天主，也必信賴他。亞巴郎，只憑天主的一句話，就離開祖國，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了。因著他對天主的信心，獲得了天主的喜愛（創15:6）。他雖歷盡千辛萬苦受了許多考驗磨難，但總是忠貞不貳。因此，天主也信賴他（創18:17），成了天主的朋友（依41:8）。亞巴郎成為天主的朋友，做了萬民之父，沒有人比得上他受的光榮。照以色列人一貫的傳統，是因為「他遵守了至高者的法律」（德44:20），又因為他對天主的信賴和服從（宗7:2-8；希11:8-19）。《申命紀》一書中，多次向以色列人說：「如果你們真聽我今日吩咐你們的誡命，愛上主你們的天主，全心、全靈事奉他，他必賜給你們……」（申11:13-15; 22-25）即賜給他們種種的祝福。如果他們不遵守天主的誡命，不但他們違犯了愛天主的誡命，同時還招致了他許多的詛咒和懲罰（申28）(註十一)。
《米巿辣》（Mishna）吩咐猶太人在早上和晚間都要背誦「示瑪」，這表示他們對天主的信仰的表達，這不單止是他們對天主所表達信仰的說話，也是天主對他們所表達的說話（Berakhot 1:4）。在《塔爾古木》（Targum）篇中Neofiti亦記載過，當雅各伯臨終時，他的十二位兒子一致地說出：「聽以色列，我們的父親，上主是我們的天主，是唯一的。願上主的名永遠被稱為神聖的。你應用你的全個心、你全部的身體和你所有的一切去愛上主法律的指引」。《塔爾古木釋譯本》解釋《申命紀》第六章第五節：「用你全部心」解作用你的二個慾望：好的和不好的。「你全部的身體」解作就算是他拿去你的身體。「你所有的」解作你所有的財富，亦可解作他給你的現時的一切，要感謝(註十二)。綜合來說，愛天主，就是遵行他的誡命（若一5:3）。
第二章 耶穌基督對天主的愛
A 耶穌基督是猶太人
耶穌是人名，解作「雅威是救援」或「雅威施救」；基督是尊稱。基督是希伯來文「默西亞」一詞的希臘譯文，意為「受傅者」。天主子耶穌的在世父親是若瑟；母親是瑪利亞（瑪1:18-25；路2:4-7, 21）。依照天使的囑咐，童貞瑪利亞的兒子，應命為「耶穌」，因為「他要把自己的民族中拯救出來」（瑪1:21; 25；路2:21）。四福音在敘述耶穌的言行教導中，有時，為了將主耶穌與當時其他名叫耶穌的人，加以區別，清楚地稱他為「納匝肋人耶穌」（谷10:47; 14:26），或「若瑟的兒子耶穌」（若1:45; 6:42；路4:22），或「瑪利亞的兒子」（谷6:3）。耶穌基督這尊稱，將宗徒、門徒和教會對耶穌的信仰表達了出來，承認他是天主所預許，以民歷代所期待的治理民眾的君王（瑪2:4-6; 16:15; 27:11, 17；谷8:29）。所以，「耶穌基督」或「基督耶穌」，這兩個多次用於新約並列的名號，原是明認信仰的一種記號，也可說是教會最短的一端「信經」。保祿在書信內提及耶穌的誕生，按肉身是亞巴郎的後裔，出於達味家族（羅1:3；迦4:4）。又宗徒們宣揚光榮的基督時，多次特意向猶太人說明，這就是他們所認識的歷史中的耶穌，是他們釘死的基督（宗2:36; 5:30；希2:9）。保祿更毫不遲疑地聲明，他見過的光榮的主，實在是他原先不願意承認的「那位納匝納人耶穌」（宗22:8; 9:5; 26:15）(註十三)。還有的是在記載耶穌基督的族譜的聖經有二段（瑪1:1-17；路3:23-28）都指明耶基督是出自亞巴郎、達味的後裔（瑪1:1；路3:32a, 34d）。而亞巴郎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始祖(註十四)，而達味是出自葉瑟，是以色列猶大支派的後裔（編上2:3-15）。所以耶穌基督是出自猶大支派，是一個猶太人。
B 耶穌基督愛天主的方式
耶穌一生的唯一願望就是「承行派遣他來者的旨意」（若4:34; 6:38ff），完成派遣者的工程（若9:4）(註十五)。這是愛的最有效表達方式，亦是回應《申命紀》第六章猶太人的「信經」。耶穌曾在福音裏回答法學士對法律中最大誡命的問題時說：「你應當以你的全心，你的全靈，你的全意，愛上主你的天主，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。第二條與此相似：你應當愛近人，如你自己。全部法律和先知，都繫於這兩條誡命」（瑪22:37-40；谷12:29-31；路10:27）。耶穌回答他的話是引自《申命紀》第六章第五節(註十六)，也就是他愛天主的方式。瑪竇把「全力」改為「全意」。馬爾谷和路加則作四項：全心、全靈、全意、全力。惟後二項位置互相倒換而已；說法需不同，意義卻相同，即謂人該以整個自己去愛天主。
耶穌也給我們說出了第二條誡命，且鄭重聲明說：第二條誡命是與第一條誡命相似。所說相似，其意義有二：或是說是同樣重要，既然相似，所以由人的如何愛人，便知其如何愛主。第一條誡命的對象，是唯一的天主；第二條誡命的對象，是天下所有的人。愛天主要以整個的心、整個的靈魂、和整個的人去愛，愛世人要以如愛自己的愛去愛。這兩條誡命不相同而相似：不同之點，在於愛天主的愛，應超越愛自己的愛（瑪10:39；路9:24）；愛人的愛，應如愛自己的愛，即凡人願意人給自己所造的事，也應給人做（瑪7:10）。相似之點，是在於人之對於天主的愛與對世人之愛，同出於一，而又同歸於一；同出於一，是因為天主願意人愛自己愛人，為此十條誡命之中，三條對天主，七條對人；同歸於一，是因為天主把世人作為自己愛的對象（若3:16；羅8:32），那愛世人的，即是愛天主（若一4:7-12, 21）。人是按天主的肖象造的，彷彿天主，所以該用彷彿愛天主的愛去愛人：這是舊約的中心思想，更是新約的中心思想。所以如要愛天主，必須愛人（若一4:20）。「全部先知和法律」，即指全部舊約中所有的教義與教規（瑪7:12；羅13:10）。「法律與先知」的真諦，在於一個「愛」字。舊約過的是「愛的法律」生活，新約過的是「愛」的生活（羅13:8-10；若14:23-24；若一4:7-19）(註十七)。「天主是愛」（若一4:8, 16），所以耶穌的被派遣，就是愛的派遣；承行愛的旨意。也就是要完成愛的工程。
C 愛的服從
耶穌基督「愛的工程」是使人獲得天主的生命（若一4:8）。因著天主先愛了我們（若一4:19），他派遣了他的獨生子到這世界上來，好使我們藉著他得到生命（若一4:9）。正因如此，「聖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們中間」（若1:14），成了我們中間的一個，他的生活言行都是人所共知的。
耶穌的服從：「聖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們中間」（若1:14），成了我們中的一個，他的生活言行都是人所共知的（若18:20；若11:47）。因此，認識基督的言行，尤其是認識基督的精神，實是每一個基督徒不可或缺的基本本份。在耶穌的生活中，最特出的一點，相信就是他那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」（斐2:8）的服從。
服從的意識：若望叫我們看到耶穌那非常清晰的服從意識。耶穌雖然清楚知道自己與父原是一體（若10:30）、父在他內（若10:38）、父的一切都是他的（若16:15; 1:10）、父常與他同在（若8:16; 16:32），致使接待他的就是接待父（若13:20）、看見他的就是看見父（若12:45）、信他的就是信父（若12:44-45）、不尊敬或憎恨他的也就是不尊敬和憎恨父（若5:24; 15:23）：可是，他也非常清楚的意識著他那「被派遣者」的身份。耶穌說：「我是出於上，我不是出於這世界。」（若8:23）又說：「我不是由我自己而來，而是那真實者派遣我來的……我是出於他，是他派遣了我。」（若7:28-29; 8:42）這「真實者」就是他的父，是他祝聖了基督，將他派遣到世界上來的（若10:36）。

正是由於他清楚意識到父派遣他，因此父成了他生活的中心。他說：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生活。」（若6:57）不但如此，尚且父也是他整個生活的歸宿，他離世前的話，正刻劃出他這生活路向。他說：「我出自父，來到了世界上；我又離開世界，往父那裏去。」（若16:28）又說：「我要回到派遣我來的那裏去。」（若7:33）父（派遣者）成了他（被派遣者）的核心。
值得留意的，就是耶穌在「被派遣」的意識下所強調的一點。他說：「沒有僕人大過主人的，也沒有奉使的大過派遣他的。」（若13:16）因此，在耶穌心目中，「奉使者」不外是「派遣者」的僕人。正如僕人該聽主人的話（瑪8:9），同樣，被派遣者也應服從派遣者的旨意。正因此，他說：「我從天降下，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，而是為執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。」（若6:38）這就是耶穌的服從意識（希10:7）。尚且，這意識來得如此清楚和深刻，致使服從天父的旨意，成了他不可或缺的食糧：「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」（若4:34）
基督服從的表現是有於內，形於外。這清晰深刻的服從意識，使耶穌的言行和生活，沒有不以天父的旨意為歸依。他說：「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，而是派遣我來的父，他給我出了命，叫我該說什麼，該講什麼。」（若12:49-50）因此他又說：「我的教訓不是我的，而是派遣我來者的話（若14:24）；我說的，是在我父那裡所看見的（若8:38），我由他聽來的，我就講給世界聽」（若8:26）。
的確，耶穌不由自己作甚麼，他講的都是依照天父所教訓的而講（若28）。他講的是天主的話（若3:34）、是住在他內的父的傑作（若14:10）。耶穌只跟隨天父的旨意而行事。他說：「子不能由自己作甚麼，他看見父作甚麼，才能作甚麼。凡父所作的，我也照樣作。」（若5:19）又說：「我由我自己甚麼也不能作：父怎樣告訴我，我就怎樣審判……因為我不尋求我的旨意，而是尋求那派遣我來者的旨意。」（若5:30）。
因此耶穌的一生，從不我行我素，他只遵守父的話（若8:55），做派遣他來者的工作（若9:4）。這工作就是「叫世界藉著子而獲救」（若3:17），因為－－他說－－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，就是：凡他交給我的，叫我連一個也不失掉，而且在末日還要使他復活，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：凡看見子，並信從子的，便獲得永生，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。」（若6:36-40）。正因為耶穌說話行事，都以天父的旨意為依歸，因此他絕對遵守天父的旨意為他所定的時刻：時刻未到，決不妄作妄為。天父所指定的時刻，耶穌都加以尊重，準時遵守，不提前、不拖後。因為他只作天父所喜悅的事（若8:29），履行由父所接受的命令（若10:18）。
耶穌之所以能事事、時時、處處以天父的旨意行事，絕對服從天父的命令，即使要捨掉生命（若10:18）也樂意奉行，因為他心中擁有服從的動力，那就是愛！耶穌在受難前說：「為叫世界知道我愛父，並且父怎樣命令我，我就照樣去行：起來！我們從這裏走吧！」（若14:31）走往那裏呢？就是走往加爾瓦略山去受死！多麼偉大的服從！多麼偉大的愛！正是因為愛的深切，因此服從也來得徹底，不惜一切，使自己的服從出於甘心樂意，而不是出於不得已。耶穌說：「我為我的羊捨掉生命……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。」（若10:15, 18）這「甘心情願」就是服從的高峰，也是對天父愛的結晶。難怪這服從至死的愛，也嬴得天父的愛。耶穌說：「父愛我，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」（若10:17）又說：「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而存在他的愛內。」（若15:10）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對天父的愛還叫耶穌感覺能遵行天父的旨意，簡直就是一種光榮！這就是耶穌竟然稱他受難的時刻為「光榮的時刻」（若12:13; 17:1）。因此，為滿全天父的旨意而受苦受死，耶穌心目中，是一種光榮！
耶穌一生以愛心，甘心情願地履行天父的旨意，以服從天父為光榮，因此，在他受盡人間苦辱，與世長辭之際說：「完成了」（若19:30）。可是，從心理透視，我們可以肯定耶穌在那時刻心中所感受的，是無限的喜樂和充實感，不是因為「萬事皆休」一切痛苦都完結了，而是因為父給他委托的工作做完了（若17:4）：一生以承行天父旨意為食物（若4:34），如今可以說吃飽了！心靈那種充實感和滿足感該是無限的！而心靈那種喜樂－－滿全所愛的人的心願的喜樂－－也該是無限的！「完成了」－－父啊！我愛你愛到極點，我滿全你的旨意也到達了頂點：「完成了」(註十八)。
D 耶穌基督要人愛天主
天主聖子降生成人，做了天父愛人的明證。同時，耶穌也叫人在他身上光榮天父，認識天父，好叫人以愛還愛。耶穌叫人認識他，就是認識天父；「認識」，在聖經中亦有愛的意思。天父獲得人的認識和愛慕，這也是耶穌降生成人的最大的目的（瑪11:25-27；路10:21-22）。
有關人愛天主的誡命，耶穌要人好像他一樣對天主的愛，就是猶太人在《申命紀》中對天主愛的宣誓一樣：「你應全心、全靈、全意愛上主，你的天主」（申6:5）(註十九)。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條誡命。之後，耶穌又加上了第二條相似的說：「你應當愛人如你自己」（瑪22:22-23）。有關愛天主的愛，耶穌向人要求的，是專一、獨佔、無條件的愛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愛天主在萬有之上。「你應全心、全靈、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」，經文意義在上文已說過了(註二十)。綜合來說是要人的靈魂肉身，他整個人的行為，他思言行為，都要遵守天主的誡命，事奉他、敬畏他、愛慕他。
為說明專心事奉天主，不能有異心的道理，耶穌說：「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：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，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視那一個。你們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錢財」（瑪6:24）。耶穌的這一個「人不能兼事二主」的比較法，說明人愛天主的道路只有一條，無中間路線：人必須在天主與世俗錢財之間，只選擇一條路線，因為天主和世俗的一切都要求人整個人地獻身於己。凡是能阻人愛天主的一切，人都應當一刀兩斷。耶穌說：「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來，從你身上扔掉，因為喪失一個肢體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獄為你更好……」（瑪5:29-30）。這兩節的意義，很是明顯。耶穌教訓人寧願犧牲一個肢體，不願讓那肢體違背天主而犯罪，喪失了天國。
人愛光榮地位，也不能與天主的愛並存在一個人的心中。經師和法利塞人就是喜愛光榮面子的人。耶穌論他們說：「他們所做一切工作都是為叫人看；為此，他們把經匣放寬，衣繸加長；他們喜愛筵席上的首位，會堂中的上座；喜愛人在街市上向他們致敬，稱他們為辣彼。」（瑪23:5-7）。因此耶穌定斷他們是有禍的，不是屬於天國的人。
如果，為了愛天主的緣故遭受迫害，是人愛天主的試金石。耶穌多次預言了，他的門徒和日後的信徒，為了他的緣故要受種種的磨難：這些迫害難為，可明證他們是否愛天主到底：「看，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中，……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議會，要在他們的會堂裏鞭打你們；並且要為我的緣故，被帶到總督和君王前……你們為了我的名字，要為眾人所惱恨；惟獨堅持到底，才可得救……」（瑪10:16-23; 24:9-13; 5:10-11；路21:12-19）。人性是軟弱的，遇到迫害，難免有的人要跌倒，並且，迫害的事，是天主容許魔鬼發動的：「撒殫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。但是我已為你祈求了，為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，待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兄弟」（路22:31-32）。
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耶穌基督，是天父特別喜愛的對象（瑪3:17; 12:18; 17:5）。因此耶穌也要求他的門徒愛他，為了他他遭受苦難，才是他的門徒。並且也叫門徒彼此相愛，也就是等於愛他自己。他說：「誰為了我的緣故，喪失了自己的性命，必要獲得性命；誰接納你們，就是接納我……」（瑪10:39-40），又說：「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的弟兄中的一個所作的，就是為我作的」（瑪25:40）。那些為了愛耶穌的緣故，受人辱罵迫害的，才是有福的，才算是天國的選民（瑪5:10-12; 24:9；路6:22）。凡是愛父母兄弟以及所有家人，勝過愛基督的人，不配作他的門徒；誰不背起十字架跟隨他，也不配作他的門徒（瑪10:37-38；路14:26-27）。所以耶穌要求他的門徒「該棄絕自己，天天背著十字架跟隨他」（路9:57-61）。凡是獻身於耶穌，終身跟隨他的人，要意志堅定，決不可三心兩意。耶穌說：「手扶著惑而往後看的，不適於天主的國」（路9:62）(註二十一)。
結論
耶穌的降生，首先是聖父的行動。在舊約先知預言及許諾之後，「天主記起自己的仁慈」（路1:54-55；希1:1）而使人認識他（若1:18）。天父在耶穌身上顯示他的愛情（羅8:39；若一3:1; 4:9），耶穌不只是世人所期待的救主默西亞（路2:11），而且更是天主的親生子（谷1:11; 9:7; 12:6），是天主所鍾愛的（若3:35; 10:17; 15:9；哥1:13）。耶穌開始便自獻於聖父（路2:49；參閱希10:5ff），而生活於祈禱和感恩中（谷1:35；瑪11:25），特別生活於完全契合天主聖意裏（若4:34; 6:38），他不斷聽從天主（若5:30; 8:26-40），天主也保證，他已蒙天主垂允（若11:41f）。對於人，他的生命不但完全賜給他的幾個朋友（谷10:21；路8:1ff；若11:3, 5, 36），而且還賜給了一切人（谷10:45）。這無限的愛──耶穌基督，邀請人以愛還愛，人要透過耶穌基督而守誡命：愛耶穌即是愛天父（瑪10:40；若8:42；14:21-24）。人愛耶穌就是完整地固守他的命令（若14:15, 21, 23）並拋棄一切而跟隨他（谷10:17-21；路14:25ff）。
耶穌的愛在十字架上完全地彰顯了出來，這愛決定性地顯示其強烈性和悲劇性。基督必要受苦（路9:22; 17:25; 24:7, 26； 希2:17f），為使他的服從聖父（斐2:8）與愛護世人（若13:1）完全表現出來。耶穌完全自由地（瑪26:51-54；若10:18），藉著天主的考驗和表面的緘默（瑪26:39-44; 27:46；希4:15），受盡人間的孤獨（谷14:50; 15:29-32），他寬恕人又接納眾人（路23:28; 34, 43；若19:26f），而達到「最大愛情」的唯一時刻（若15:13）。他在那時毫不保留地將一切都獻給天主（路23:46），同時也獻給世界上所有的人（谷10:45; 14:24；格後5:14f；弟前2:5f）。天主因著耶穌在十字架的犧牲和服從，得到完美的光榮（若17:4）(註二十二)。天父賜與人自己的愛子耶穌，這一無比的恩賜是永久性的，不以耶穌在世的生活為限（瑪28:20；若14:18-24），而是至於無窮之世，好使人人獲得永生，成為天主的義子，其深遠程度是難以言語形容的：「天父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，反而為我們眾人把他交出了」（羅8:31-32）。可是，耶穌不但自我犧牲救贖了我們，而且他也是最愛天父及為他天父所愛的模範－－天主與人間的中保（弟前2:5）。耶穌與他的天父，一生直到永遠，開始了一種從不間斷的愛情對話；並且他邀請了他的弟兄－－世人－－來參與這對話，效法他，藉著他、偕同他、在他內愛天父：耶穌說話，天父聽；天父說話，聖子聽（若4:34; 5:30; 6:38; 11:41-42）。耶穌愛天父、愛世人的愛，特別彰顯在十字架上（若13:1；斐2:8）。當時他表現了那「更大的愛情」（若15:13），將自己完全交給了天父，也交給了世人。十字架不僅是極大的愛情的標準，為耶穌的宗徒和門徒也一個絆腳石，因為以兒女的情懷去愛天主，並不是理智的作為，也不是「按人的看法認識」（格後5:16），而是聖神的恩賜：需要聖神給人創造一顆「新心」（耶31:33；則36:25），人才會知道稱天主為「父」（羅8:15）；需要聖神住在人心內，引導人，人才能全心、全靈、全力，愛天主，愛耶穌（若16:14；羅5:5; 8:35-39）。總而言之，天主愛世人的愛，是出乎天父與聖子的愛，即天主聖神（格後13:13），即永生天主，天主聖三的愛。愛不是天主的特性，而是他的本體；為此，他不能不愛，自愛被愛。他的一切作為的遠因近因就是愛，「因為天主是愛」（若一4:8, 16）(註二十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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